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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56                            证券简称：三维丝                            公告编号：2019-155 

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无异议。 

 

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三维丝 股票代码 30005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联系方式 董事、董事长、(代)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总监 

姓名 王光辉 洪建章 

办公地址 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春光路 1178-1182号 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春光路 1178-1182号 

电话 0592-7769767 0592-7769767 

电子信箱 wangguanghui@savings.com.cn hongjianzhang@savings.com.cn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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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51,119,769.16 323,235,121.03 16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2,036,780.24 -33,027,487.11 -33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46,551,793.19 -37,402,088.18 -291.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4,144,572.98 37,985,528.99 95.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 -0.09 -31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 -0.09 -31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78﹪ -2.39﹪ -13.39﹪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660,383,261.47 2,633,991,579.48 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31,755,266.73 971,294,644.97 -14.3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7,31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罗红花 境内自然人 15.01﹪ 57,854,328 0 质押 57,810,600 

周口市城投园林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9.83﹪ 37,876,091 0 / - 

丘国强 境内自然人 9.69﹪ 37,371,198 0 质押 37,084,900 

上海中创凌兴能源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53﹪ 36,722,452 0 质押 15,000,000 

厦门坤拿商贸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63﹪ 33,248,702 33,248,702 质押 33,239,200 

九州证券－招商银行－九州联

增一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95﹪ 11,380,231 11,293,054 / - 

刘明辉 境内自然人 2.38﹪ 9,190,853 9,190,804 /  

厦门上越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3﹪ 8,996,405 8,996,405 质押 8,996,000 

彭娜 境内自然人 1.25﹪ 4,832,671 4,800,000 / - 

#顾小敏 境内自然人 0.93﹪ 3,589,383 0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①上海中创[自身持股 9.65﹪]与丘国强先生[持股 9.69﹪]签订《表决权委托协议》及补充协议，

丘国强先生将所持全部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上海中创行使，双方构成一致行动关系，上海中创合计持

有表决权 19.34﹪，成为报告期末(2019年 6月 30日)拥有公司表决权比例最高的股东。 

②周口城投[自身持股 9.83﹪]与罗红花女士[持股 15.01﹪]签订《表决权委托协议》，罗红花女

士将所持全部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周口城投行使，双方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周口城投合计持有表决权

24.83﹪，成为当前(本报告披露时)拥有公司表决权比例最高的股东。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顾小敏通过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589,383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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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节能环保服务业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报告期内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A、会计政策变更的背景及原因 

财政部于2017年陆续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

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等四项会计准则(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境内

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号)，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对准则体系内部

协调与明确具体准则适用范围进行修订；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

会【2019】9号)，对准则体系内部协调与债务重组定义进行了修订。 

B、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a.新金融工具准则相关会计政策变更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1.以“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为“以摊余成本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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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三类。公司原以成本法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调整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项目； 

2.公司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变更为“预期损失法”，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

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3.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若公司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进行处理，则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金融工具披露要求相应调整。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从2019年1月1日起，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对金融工具进行分类和计量，涉

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进行追溯调整，首日执行新金融准则和原准则账面价值之间

的差额调整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因此，公司将自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起将按新准则要求进行披露，不重述可比财

务数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2018年度相关财务指标。 

b.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相关会计政策变更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项目填列口径产生影响，不存在追溯调整事项，对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

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均无实质性影响，根据《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的要求，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项目的列示，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 

⑴资产负债表： 

①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二个项目； 

②资产负债表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二个项目； 

③资产负债表将增加“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债权投资”、“其他债权投资项目”、“交易性

金融负债”，减少“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项目”、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长期应付职

工薪酬”项目。 

⑵利润表： 

①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②利润表增加“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号填列)”、“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项目。 

⑶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

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⑷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径，“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

反映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该项目根据金融工具类科目的相关明细

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已经公司于2019年8月22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

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不影响公司当年净利润及所有者权益，也不涉及以往年度的追溯调整，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